
 
圖一 工廠申請水污染防治措施流程 

 

（事業水污染防治措施各項許可）



圖二 水污法各項許可申請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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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 事業水污染防治許可申請程序及應備資料 

程序審查：自收件日起 10 日。 

實體審查：自完成程序審查後 20 日。但

涉及應進行現場勘查或邀請專家學者協

助審查者，自完成程序審查後 50 日。 

 

核發機關必要時，得延長審查期間，並

通知申請人。但延長期間以 30 日為限。 

經審查認定應補正資料者，核發機關應

通知限期補正；補正日數不算入審查期

間，且總補正日數不得超過 42 日。 

程序審查：自收件日起 10 日。 

實體審查：自完成程序審查後 20 日。但

涉及應進行現場勘查或邀請專家學者協

助審查者，自完成程序審查後 50 日。 

 

核發機關必要時，得延長審查期間，並

通知申請人。但延長期間以 30 日為限。 

經審查認定應補正資料者，核發機關應

通知限期補正；補正日數不算入審查期

間，且總補正日數不得超過 4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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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四 事業簡易排放許可申請程序及應備資料 

程序審查：自收件日起 10 日。 

實體審查：自完成程序審查後 20

日。但涉及應進行現場勘查或邀

請專家學者協助審查者，自完成

程序審查後 50 日。 

 

核發機關必要時，得延長審查期

間，並通知申請人。但延長期間

以 30 日為限。 

經審查認定應補正資料者，核發

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補正日數

不算入審查期間，且總補正日數

不得超過 42 日。 



 

圖五 水污染防治各項申請許可審查流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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